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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问题的前方有“和解”吗？ 
 

波多野澄雄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战后日本缺乏多面且现实的“战争论”。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又面临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历

史认识问题”。为什么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大东亚战争”？ 

 

 

在“和平主义”的背后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战争认识 

 

“日本的真正崩溃，不在于（中略）战败，而是始于战败后自我否定错误的过去，并认为新的

曙光即将到来”，已故的评论家福田恒存（1912-94年）如是说。 

如何看待那场大战，一直是战后日本的重要课题。追溯议论的进程，主要有 1950年代的“侵略

战争论”和“自卫战争论”这两种对立的叙述。当时，日本仍深受 1946年到 48年举行的东京审判

 

“日本在 1951 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以此为基点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双边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如果将

这些条约统称为‘旧金山体制’，那么该体制贯穿着一个共同原则。” 

照片：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吉田茂首相（1878-1967年）和日本国全权代表团，public domain（已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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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影响。站在法庭上的被告人广田弘毅（1878-1948年）、重光葵（1887-

1957 年）、平沼骐一郎（1867-1952 年）这三位文官没有支持主编律师清濑一郎（1884-1967 年）

主张的“自卫战争论”。然而，学术界和舆论界并未深究这一现象的意义，而是急于追究战争责任，

未能讨论对日本人而言“那场战争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 

进入 20世纪 60年代，“解放战争论”取代“自卫战争论”成为主流。1963年，代表人物林房

雄（作家，1903-75 年）在月刊论坛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而备受瞩目。

在舆论界，也出现了“侵略战争论”和“解放战争论”为中心的战争争论，这一趋势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 80年代。 

在这期间，日本的战争论始终停留在二元论，未能发展地更丰富。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

就是战后日本特有的“和平主义”
1
。 

早在 1945年 9月，战后第一次国会开院仪式上，天皇的敕语中就使用了“和平国家”一词。此

后，随着 1946年 11月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和平主义”与文化国家论
2
形成了共鸣，成为不仅限于

舆论界，而是覆盖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国策。 

 

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将那场大战视为“错误的战争”而遗忘的风潮。结果，日本人对

战争缺乏真正的认识，直至现在。“和平主义”蕴含了克服战前体制3并建立战后新体制的决心，它

更重视战前、战中和战后之间的断裂，而不是它们的连续性。 

“和平主义”蔓延的背景之一是，由于日本人经历了空袭、战争破坏和原子弹爆炸，反而具有

很强的受害者意。另外，复员的士兵，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归来的士兵们对战场体验讳莫如深，这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尽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合作者们积极主张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但这一

观点并未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 

 

令人遗憾的是，1945年 11月，币原喜重郎（1872-1951年）内阁成立的战争调查会（当时是大

东亚战争调查会）遭受挫折。战争调查会的目的不是追究战争责任，而是要检验日本为何走上了通

往战争的道路并最终战败。这是一个大型国家项目，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官僚和旧军人，

试图从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战争进行检验和总结。从速记录来看，例如关于开战原因，后来成

为问题的许多争论点几乎都已被提及。 

但是第二年 1946 年 9 月，战争调查会的活动因占领军的意向而中止。即便如此，如果能以某

种形式表明政府的见解，应该能够成为日本人形成战争观的线索。虽然也有意见认为应该在恢复独

立后继续进行调查，但在旧金山和约（1951年）后，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行动。 

那么，现在是否应该重新在国家层面检验一下那场大战呢，回答是并没有这样的势头。近年来，

国会上在这方面有所行动的有以往的民主党（1998-2016年），他们提出了许多旨在追究战争罪行的

决议案。相反，执政党对总结那场战争一直持慎重态度。 

 

在四个战场上展开的“大东亚战争” 

 

在当今时代，回顾那场大战并非易事。入江昭先生（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曾指出，虽然说一国

主义的“国家历史”不应该被否定，但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联系中，

一国的历史才有意义。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其必要性进也在逐渐增加。 

 
1 和平主义主要指不依靠战争和武力，而是通过外交、对话、国际合作解决争端，以构筑国际关系为目标的思想。 
2 文化国家论是战后在日本，不是以军事力量而是以文化力量为基础的国家建设为目标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根据宪法第9

条选择了放弃战争和非军事国家的道路，其中有意愿通过文化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3 战前体制是指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带有天皇主权、军国主义、国家神道色彩的统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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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排除这一点，那场大战的性质也非常复杂。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面临的战场至少分为四部

分，即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大陆战争、以太平洋为战场的日美战争、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东

南亚进行的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前后与苏联的战争。而且，这四个战场并不一定具有战略上的关联，

而且关于为何而战的问题和争论点也各不相同。 

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美国还有苏联的战争，既是对各个地区理想秩序的争夺，也是霸权战争。

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展开的是围绕殖民主义的战争，包含了解放战争的要素。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那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自存自卫
4
，但随着敌人的数量逐渐增加，仅靠自卫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但是，当时被称为“支那事变”的日中战争（1937 年-1945 年）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随着战争的持续，选择不与日本战斗，转而通过对日合作以求生存的地区不断增多，战略上也与其

他战场隔离开来。这场“不完全的战争”为什么会发展为“大东亚战争”。这场大战的称呼之所以

至今未能得到统一，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不管怎么说，虽然很难恰当地表现出性质和目的各异的四个战场，但我认为，综合了这四个战

场的“大东亚战争”一词包含了日本人赋予这四个战场的复杂意义。 

顺便说一下，虽然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关于那场大战，经常被讨论的是，为什么

日本会选择与国力悬殊的美国开战。而且，说这是“愚蠢选择”的论调至今仍在延续。从今天来看，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当时的军部也很清楚国力的差距。 

我在防卫研究所工作时，曾采访过开战前隶属于陆军省军务局的前大佐上校石井秋穗（1900-96

年）。在开战前的日美谈判中，石井作为陆军方面的代表与外务省进行交涉，据石井前大佐回忆，

军部对双方国力的差距有着充分的认识，但并不认为这种差距会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 

石井前大佐说：因为军部分析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缺乏动员国力并将其直接

转化为战斗力的能力。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统制主义国家，更容易有效地利用国力。因此

军部认为，日本可以在同等甚至更高的条件下与美国作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指出当时认识的不

足是容易的，但作为在当时的判断也应予以尊重。 

 

另外，开战前对美谈判的一大阻碍是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全面撤军。当时，日本陆军认为，

尤其是中国华北地区，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驻兵是必不可少的。石井前大佐认为，驻兵不

仅对华北，对满洲和朝鲜半岛的防共也有帮助，而担心亚洲共产化的美国会理解这一点，但事实并

非如此。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爆发了国共内战（1945-49 年），共产主义势力得到了发展，

这是历史事实。战后，美国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虽然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放出来，但

受益的是共产主义者。可以说，日本坚持的“防共驻兵”的判断并非错误。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那场大战，自明治维新（1868-89 年）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效

仿欧美的国家。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开与本应是自己榜样的欧美交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归根结底，当时的日本人试图与亚洲的人们一起，主动地创造一种与西洋文明不同的新文明。

在此之前，无论是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1894-95年）、日俄战争（1904-05年），还是满洲

事变（9・18 事变）（1931 年），日本都是在极其有限的目标下进入战争。但是，“大东亚战争”

却不一样，日本意识到为实现近代化而模仿的欧美文明与日本乃至东洋的文明有着不相符之处，并

且日本一直在被迫接受欧美文明，在这种动机下有了大东亚战争。正因如此，日本试图以日本和中

国为中心，构建新的文明和秩序。 

 
4 自存自卫是 1941年日本作为大东亚战争的目的，与“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起提出的，是指国家靠自己的力量维

持其存立，防卫自己国家。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No. 55  

中国从未理解过这种想法吗？实际上，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日军和国民政府军为了对抗共产

党的压力有过合作的趋势。如果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站稳脚跟，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相互理解，

“日中历史和解”这样的主题也就不需要被广泛讨论了。 

 

 “村山谈话”和“菅谈话”在世界史上来看也实属罕见  

 

虽然现在这些问题暂时平息，但在日韩之间，所谓的“征用工问题”和“从军慰安妇问题”等

未来仍可能像间歇泉一样再次喷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棘手的问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从 1930 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在大规模动

员人员和物资基础上的总动员体制已经扩展到了殖民地。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强行征用劳工和增设

慰安所产生了很多受害者。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战败和放弃殖民地即帝国的解体，是同时发生的。

这本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日本，战败的同时放弃了殖民地，使问题变得复杂。 

 

战争是国家之间的争斗，由此产生的损害和损失自然由战败国补偿。但是，殖民地解体时，情

况有所不同。在殖民地体制下，个人所遭受的损害无法在国家和国家之间解决，必然成为国家和个

人之间的问题。如后所述，这种问题作为战后补偿问题在 20世纪 90年代才浮出水面。 

话说回来，日本在 1951 年缔结了旧金山和约，以此为基点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双边和平条约

和赔偿协议。如果将这些条约统称为“旧金山体制”，那么该体制贯穿着一个共同原则，即无论是

国家还是个人都要互相放弃对战争带来的损害和损失的赔偿请求权。这可以被视为将战争给个人

（国民）带来的损害和损失集中到国家进行“统一处理”的措施。 

 

于是，旧金山体制解决了战争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封存了今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成为亚太地区

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础。这个旧金山体制的框架，一直延续到 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和 1972年的

中日联合声明，并持续至今。 

在此期间，在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与韩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

因此不会产生补偿、赔偿的问题。由于韩国主张自己是战胜国的一员，所以谈判陷入了僵局，但经

过 15年的谈判，终于在 1965年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即请求权协定。总之，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可能就战争和殖民统治带来的损害相互寻求补偿。一位自民党议员自豪地

说：“这是不让子孙背负财政负担的努力成果。”这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中国和韩国的个人受害者向日本法院起诉的案件急剧增加，例如

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等。这就是所谓的“战后补偿问题”。在此之前，抑制这些问题显现的

冷战已然结束，同时，日本国内自民党统治的动摇也打破了旧金山体制的稳定。 

另外，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各国掀起了民主化热潮。在韩国，公民和女性团体的

声音不断壮大。此外，高度重视人权和人道，即所谓的“国际社会的伦理化”趋势也在背后推动了

这些运动。 

面对战后补偿问题，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1991 年 11 月-1993 年 8 月）在维持旧金山体制框

架的同时，试图从“道义”角度而非国家补偿角度探索新的“历史政策”。也考虑到了作为“经济

大国”的责任。随后，村山富市内阁（1994年 6月-1996年 1月）时期，为了解决从军慰安妇问题，

成立了半官半民的“亚洲妇女基金”（正式名称为“亚洲妇女和平友谊基金会”）。其核心是总理

大臣的道歉信和“补偿金”发放，但韩国对此并不满意。韩国的国家补偿推进派批评说，亚洲妇女

基金的事业模糊了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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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上，几乎没有殖民统治国对曾经的殖民地正式道歉并进行补偿的事例。在法国，弗朗

索瓦·奥朗德总统时期曾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发生过类似的争论，但法国并没有答应进行正式补偿。

更进一步说，“村山谈话”和日韩合并百年的“菅谈话”等应对措施从世界史的潮流来看实属罕见。

可以说这是日本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日本诚意的事例，但也可以被视为考虑到日本帝国的战争

若没有三成来自殖民地异民族的协助绝不可能实现这一事实的结果。 

 

看重责任与结果的中国历史观 

 

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最棘手的一点是，历史认识和领土问题绑在一起。日本与中国之间有尖

阁诸岛问题，与韩国之间有竹岛问题，中韩把领土问题与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例

如，1998年划时代的日韩联合宣言的和解框架失效，是因为 2005年竹岛问题浮出水面。从 2006年

到 09 年，我参与了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我认为当时的框架在抑制历史问题演变成外交问题上具有

一定的意义。虽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留下一个共同研究和讨论历史的对话平台，可以有效防止

纷争升级。 

然而，日本方面外务省筹备继续开展共同研究，中国方面却没有响应。他们对于向国民公布研

究成果也非常犹豫。结果，对于战后部分的公开未能达成一致。 

中国方面认为尤其不可妥协的是关于东京审判的记述。既然作为同盟国（战胜国）的一员派遣

了法官，就不可能放弃认为东京审判是谴责“侵略战争”的“正义审判”这一立场。另一件中方顾

忌公开的是对天安门事件的解读。 

关于中国，需要强调的是，在习近平现政权的统治下，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改善。从现政权推行

的历史政策可以发现日中关系史和共产党史被绑在一起解读，令人担忧的是日中各自描绘的日中战

争史有着巨大的乖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和韩国领导人所持的立场对研究领域会产生巨大

的影响。   

日本、中国和韩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对“历史”的认识。特别是中国在讲述 20世纪以

后的战争时期时，最重视结果。例如，1937 年 12 月的南京事件中，日本方面认为身为南京防卫司

令官的唐生智（1889-1970 年）一边喊彻底抗战一边逃跑，因此中国方面也负有部分责任，但这种

说法在他们那里行不通。他们只关注“屠杀”的责任在谁，而不重视过程，这与重视过程的日方的

看法有隔阂。 

 

应该如何走向“和解” 

 

我近期参与了以早稻田大学为据点的关于“创建和解学”的共同研究，在那里的得到启示是，

与其说“和解”是一个要达成的目标，不如说是一种需要双方持续努力的过程。特别是“政府间的

和解”，即日韩邦交正常化（1965 年日韩基本条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

等，不过是政治妥协的产物，与国民层面的和解相去甚远，并且非常脆弱。总有一些集团对此表示

不满，或者个人忌讳达成某种和解协议。目前，日中、日韩的历史认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为了将条约（法律）层面的和解落实到国民层面，需要双方不断的努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

形成一个鼓励双向对话的可持续平台。 

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与其说是关于过去事实是怎样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现在的我们”对过

去事实的认识问题。例如，今天的日韩关系似乎已经到了应当摆脱受害者和加害者这一强迫观念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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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韩间的历史摩擦并非由现实利益引起，而是由对过去历史问题的认识所引起的。利益

的对立可以通过协调和妥协来解决，但对于历史认识的隔阂，则需要改变对过去殖民地的理解方式，

创造出共同的认知基础。为此，首先需要确认两国的国际定位，如果说日本是战前唯一一个在非西

欧地区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么韩国则是在经历过被殖民的国家中，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取得

了例外性成功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构想双方可以共享的未来，是建立日韩关系的基础。 

明仁天皇（现在的上皇）在战后 70年（2015年）生日之际，基于同年 4月的帕劳访问，如是

发言。 

“虽然每年不知道战争的世代都在增加，但充分了解和深入思考那场大战，对日本的未来至关

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有多认真地思考过呢？我之所以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是因

为即便大规模动员催生了征用工和慰安妇，但包括这些“负面遗产”在内的各种战争现实都需要传

递给向下一代，而这个词作为这样的传递“通道”是有意义的。 

这个“通道”，也是我们作为日本人需要反思什么，思考作为一个民族应该继承什么，或者表彰

什么的“通道”。 

 

 

撰稿：《Voice》编辑部水岛隆介 

 

 

[ 月刊杂志《Voice》2024年 9月号《历史认识问题的前方有“和解”吗？》得到笔者以及出版社

PHP研究所的许可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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